[bookmark: _Hlk196233461]《附件二》臺中市大里區崇光國民小學113學年度暑期社團申請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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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日期： 　年   月   日(114 年 5 月 16 日週五 16：00 前)
請填畢用 e-mail 寄至 sas5023@mail.cgps.tc.edu.tw（QR code如右圖），謝謝！

	社團名稱
	
	申請人或申請單位
	

	課程設計表
	如《附件四》
	授課老師資格
	如《附件五》

	招生對象
	□一年級　　　□二年級
□三年級　　　□三年級
□五年級    (請勾選適合的年級)
	授課時間
	□ 7/1~7/11　08：20~10：00
□ 7/1~7/11　10：20~12：00

	人　數
	10人開班，至多 20 人為原則

	鐘 點 費
	依教育局之規定統一處理，授課老師無須填寫。

	材料費
	每生(	)元  請填寫《附件五》

	授課場地
	□崇光樓四樓　　□籃球場　　□穿堂　　□教室(個別座位)
□教室(實驗大桌)  □其他：（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）
(提出需求後，由訓育組作整體規劃，若無特殊需求則免填。)

	教學內容簡介
	

	說明
	□經學務處審核通過後，願遵從本校「學童社團活動實施計畫」之各項規定。（請勾選）
本期課程預計於 7 月 1 日(週二)開始至 7 月 11 日(週五)，進行 9 日課程，若課程有變動請隨時與訓育組聯繫。


申請人簽名：	指導老師簽名：
	以下由學校填寫

	審核意見
	
	審
核結果
	通過

	
	
	
	不通過
	指導教師資格
課程設計
請購單
其他

	審核日期：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
本申請表(包括附件二、三、四、五)，請於 114 年 5 月 16 日(週五) 16：00 前提出

《附件三》
[bookmark: _Hlk164072200]臺中市大里區崇光國民小學113學年度暑期社團檢核表
社團名稱：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核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	檢核
項次
	檢核內容
	任課老師自評
	學校檢核
	其他說明事項及備註

	1
	課程教學計畫提供學校審核通過。
	□ 已完成
□ 部分完成
□ 未完成
	□ 已完成
□ 部分完成
□ 未完成
	

	2
	學校課後社團無使用簡體字教材。
	□ 已完成
□ 部分完成
□ 未完成
	□ 已完成
□ 部分完成
□ 未完成
	

	3
	宣導學校課後社團指導老師了解輔導管教之規定。
	□ 已完成
□ 部分完成
□ 未完成
	□ 已完成
□ 部分完成
□ 未完成
	

	4
	社團指導老師資格符合社團要點規定。
	□ 已完成
□ 部分完成
□ 未完成
	□ 已完成
□ 部分完成
□ 未完成
	

	5
	承上，聘用前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0條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辦法、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利用辦法相關規定查閱。
	□ 已完成
□ 部分完成
□ 未完成
	□ 已完成
□ 部分完成
□ 未完成
	


(請學校於每次社團辦理前檢核完成，逐級核章後留校備查。)

社團教師：       承辦人：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校長：





《附件四》臺中市大里區崇光國民小學113學年度暑期社團課程設計表
 
社團名稱：   	        授課教師：	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
	次數
	教學目標
	教學內容
	備註

	1
	
	
	

	2
	
	
	

	3
	
	
	

	4
	
	
	

	5
	
	
	

	6
	
	
	

	7
	
	
	

	8
	
	
	

	9
	
	
	

	
	
	
	














《附件五》113學年度暑期社團老師履歷表
	社團名稱
	
	授課老師
	

	身分證字號
	
	生日
	

	通訊地址
	
	浮貼照片或數位照片

	學歷
	
	

	電話
	(家):

(手機):
	

	e-mail
	
	

	戶籍地址
	

	通訊地址
	

	是否有加入公會
	□是(請附健保扣繳證明)　　　□否

	經歷

	1.

	2.

	3.

	

	

	

	

	

	





《附件六》臺中市大里區崇光國民小學113學年度暑期社團材料費申請請購單
 
社團名稱：　　　　　授課老師：　　　　　請購日期: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	品　　名
	規　格
	單　位
	數　量
	單　價
	預計金額
	用途說明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合計新臺幣　　萬　　仟　　佰　　拾　　元整(大寫國字)
	



單價為含稅價，申購流程說明如下:
 
第一階段：社團提出材料申購明細→交訓育組向學校提出申請→經申請單位主管核章→
　　　　　由會計單位審核→呈機關首長核可
 
第二階段：機關首長核可後→由總務處事務組負責採購→由申請單位驗收→
　　　　　會計單位核章→機關首長簽核
 
未經申購核可，社團老師自行購買之書籍、教具、材料等，不得由社團經支付。








《附件七》臺中市崇光國民小學社團活動開授課規定
1、 授課方面：
(1) 課後社團－依活動性質採混合年級方式編班，每班以不得超過二十人為原則。學生學習安全由申請人及授課人應負起完全責任。
(2) 各社團應配合學校各項節慶教學活動進行成果展演及校外代表比賽。
(3) 課後社團之學生由參加家長負責接送，若未準時接送務必電話通知。
(4) 社團活動時間如與學校作息及課程衝突或天侯不佳，得配合延期或暫停，並主動及早通知學生。

2、 場地管理方面：
（1） 活動結束需將場地設備復原、門窗水電關閉、活動後廢棄物應分類安置。
（2） 每次活動結束離去時請授課人員至警衛室登記報備。
（3） 若因不當使用造成損壞，應依本校租用場地相關規定另外照價賠償。

3、 行政管理方面：
（1） 請於指定時間向本校學務處訓育組申設登記，以便統一彙整印刷上課內容及報名表；期末經課程評鑑，作為續辦之參考依據。
（2） 開課日後第二次上課前需將課程內容給學童帶回家長知曉。
（3） 收退費由本校統一作業，授課教師不得另立名目或自行收費，經檢舉調查屬實即終止聘用契約。
（4） 收費應給予學生繳費收據證明，收費收據存根聯需妥為保存二年備查。

4、 社團每學年得公開展演一次，並支援配合學校舉辦各項慶祝活動之表演節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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